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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60053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狮头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15 

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因筹划重大事项，经申请，

于 2016 年 1月 18日发布了《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01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，公

司承诺在停牌期满 5 个交易日内披露进展情况。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，上述

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经申请，公司于 2016年 1月 23日发布了《太原狮

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02），公司

股票自 2016年 1月 25日起停牌。 

停牌期间，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，并于 2016 年

2 月 25 日发布了《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08）。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系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狮头集团”）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引入具有实力的受让方，在置出公司水泥

资产的同时由受让方注入优质资产。截至目前，公司控股股东狮头集团通过公开

征集的方式已收到意向受让方提交的受让意向书及相关资料，狮头集团正在对意

向受让方进行综合评审，对受让方案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，将在综合考虑各种因

素的基础上择优选取受让方。狮头集团将在确定最终受让方后及时通知公司，并

根据受让方案与各相关方协商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。公司将持续关

注本次股权转让及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进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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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公司将根据停牌期间重大资产重组

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

公告，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方案，及时公告并

复牌。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方案，公司将根据项目

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：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

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 

 


